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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化盛吉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通化盛吉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于 2017

年 11月 3日召开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为： 

1、原章程 1.7“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” 

修改为:“董事、总经理均可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” 

2、原章程 5.2.8（三）“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

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；” 

修改为：“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文件；” 

3、原章程 5.2.8（四）“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；” 

（1） 修改为：整条删除。 

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，以上修订内容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。 

特此公告 

通化盛吉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事会 

 2017年 11月 6日 

 


